
20140427 交大天光 服貿議題系列講座 Q&A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好，謝謝，謝謝兩位老師這麼樣的詳細、精采的解釋，這實在不是演講，

真的是好像幫我們上了一門課，幫我們解釋，我後來想說奇怪，我們交稅給他們，

他們一路說謊，然後還要栽贓，那我們是不是把稅交給兩位老師好了，那現在呢，

就讓同學們然後在場其他聽眾來提問。 

 

同學1：那我今天有點小小的問題就是說跟今天主要的演講無關，可是想要請問就

是說老師說，因為我們知道這次的運動其實帶給臺灣的提升是一個，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是自己是主人，對，然後我們應該有權力決定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實相信就是

從早期黨國教育裡面，就是長大的一些就是長輩，或者是其他同學們可能還沒有辦

法融入就是說像我們現在所體會的這個心境，那我就想要請問老師說，就老師從事

社會運動的這幾年經驗，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就是策略或方法說我們現在還是學生，

我們如何用自己的能力，然後去吸收就是這些比較正向的資訊，然後獨善其身之後，

能夠用我們自己的能力再把它去散佈周圍的人，然後漸漸去影響他們，然後讓他們

體會就是說公民的權力跟公民的價值這樣子，能不能請國昌老師回答這個問題。 

 

不會啦，我覺得你們已經做得滿好了，沒有，不是客氣話啦，我真的覺得你們

已經做得非常好，我可以跟各位講一個，一段對話，對不起，我今天晚上心情有一

點沉重，那不是因為來交大，交大很好，各位同學都很棒，我心裡一直在掛念著林

先生，也是跟太陽花學運有關係的，那有一次跟林先生私下談話，那林先生就說：

「現在這些年輕人做的比我們做的好太多了。」因此記者問他說你給他們什麼建議，

林先生說：「沒有啊，我沒有什麼建議，他們已經做得這麼棒，比我們這些大人都

棒，就是要給他們鼓勵跟支持。」 

 

那回去你所講的，我還是會鼓勵各位同學在自己的專業之餘，能夠多讀一點書，

那那些書未必是你專業的書，交大我想應該有很多理工科系，電機系啊什麼的，那

但是我覺得多涉獵一些你自己感興趣的書，跟歷史跟思想跟政治經濟都有關係的書，

我覺得是，是好，那其實你們千萬不要，不是千萬不要把法律的書卡在最後的順位，

我不是開玩笑，因為法律事實上就只是，某個程度上面來講是非常技術性的知識，

它基本上在處理就是說，一件事情要怎麼安排，那怎麼樣進行規範，那那個事情要

怎麼安排，怎麼進行規範，那是你已經有一套想法，在那個想法以後，把它轉化成



法律的文字，把你的想法跟安排把它表述出來而已。 

 

那因此多去涉獵其他領域的書，對於各位一般知識或者是說自己的思考，絕對

會有很大的幫助，那另外一個層面上是說，在投入你有關心或者是你在意的事務以

前，一樣，也多去吸收一些不一樣的資訊，譬如你們今天來這邊以前，或是你們今

天離開這邊以後，我就會鼓勵你們再自己去多看看相關其他有關於服貿不一樣的看

法，那你們可以檢驗，檢驗說今天來交大的這兩個中研院的講者是不是滿口胡說八

道，那還有些資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再，再省思。 

 

那最後會回到你的問題是說，我剛講的那些，前面的那些階段性的事情，事實

上都是準備，準備就是說當你覺得這件事情有意思，然後你覺得這件事情有意義，

希望對這件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其實覺得最，看起來最簡單卻是最實際的方

法，就是從你身邊的人開始影響，從你身邊的人開始影響，那你去影響你身邊的人

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跟他討論，不是跟他吵架，就是跟他討論，那交換看法；那

第二個是透過你自己的行動去改變他，那為什麼透過你的行動去改變他呢？是因為

當你一直用你自己實際的行動去實踐某些價值的時候，相信我，旁邊的人看得到，

旁邊的人看得到，當他們看到的時候，他們會想你為什麼願意花這個時間做這樣的

事情，一開始的時候未必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時間久了，時間久了，你可以感染你

周遭的人，他們會理解你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行動，那甚至更有可能進一步支持，

或者是跟你一起參與這樣的行動。 

 

同學2：兩位老師好，我現在想要請問的就是，像是現在我們都看到我們的代議士

沒有辦法代表我們的民意，那我們要有怎麼樣的作為才能讓他們代表我們的聲音，

就是像是有比較實際的行動之類，像是公民憲政會議大家都在提，但是也沒有，好

像也沒有聽到什麼實際的作法，那像是剛剛邱老師講的那個監督條例，我覺得老師

講得很詳細，但是就是那個是那個王郁琦嘛，他說這民間版的是國與國的關係，那

我想要了解更詳細一點，好謝謝。 

 

邱文聰：我把代議士的問題留給他，國與國，這要怎麼回答呢？就是說，基本上我

在王郁琦的想法裡面，只要不是一國兩區，只要不是地區對地區，通通都變成兩國

論，所以在他的框架底下，其實真的不管是民間版或者是在野黨，民進黨團或是台

聯他們的用語叫臺灣與中國簽署協議的一個監督條例，他的名稱就叫臺灣與中國，



這樣子明明白白寫著說他算是兩國論，那我們的版本法案的名稱叫「兩岸」協定締

結條例，還刻意就是用一個比較中性的方式去稱呼它，那比較大的問題是哪裡，就

是說我們的，我們的，你也有，我們的版本的用語在條文裡頭，特別講說是臺灣的

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簽署的這些書面文件，屬於我們這邊

所說的兩岸的協定，那民間版特別強調兩個字，就叫作「政府」，「政府」跟「政

府」之間要簽書面協定，因為如果不是政府跟政府的話，那我可以找臺積電跟中信

去簽，也叫作兩岸協議嗎？ 

 

邱文聰：因為按照現在的政院版，他叫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簽署協議監督條例嘛，

那臺灣地區的誰咧，大陸地區的誰，他沒講，所以他們那個地區之後的主詞、主體

就不見，那這不見的問題很嚴重，因為在他們的政院版裡面，在我剛說的協議的生

效程序裡頭，有一個是要換文，換文之前有總統的批准，換文之後有總統的公布，

可是在政院版裡頭，總統通通不見，就是他換文之前沒有總統的批准，換文之後他

說在適當的地方公布生效，我們是說經過，請總統公布生效，他說在適當的地方，

那時候是在哪裡？蘋果嗎，還是在哪裡要公布生效就很怪，所以他就是刻意把政府

都弄不見，那這個問題會出來是說，我們現在有的這個叫《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

面，至少他還有一個主詞叫人，所以他的法條的名稱，法律名稱叫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他是地區的「人民」他的關係條例，那你有人民的關係條

例，可是你沒有政府之間的關係，要如何來規範那個相關的法律，所以你才需要有

個政府的關係條例，你才需要用政府當作主體來做規範。 

 

邱文聰：好，那講到政府，就來了，就是說到底我們自己的政府名稱要叫什麼？我

們自己的政府名稱，如果按照執政黨這麼愛中華民國憲法的這種精神來看的話，他

為什麼會否定把自己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成立的政府稱為中華民國政府呢？我這點

沒辦法理解，那其次，你要叫對岸叫什麼，我其實也是按照馬總統說的所謂的互不

承認主權，但是互不否認治權嘛，所謂互不否認治權意思就是說，按照中華民國憲

法增修條文，我們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臺灣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但是在大陸地

區上面，我們沒有治權，沒有治權的意思就是說在那邊有另外一個治權，有一個統

治當局來統治那個大陸地區，那這個統治到底叫什麼名字？你如果不承認，你說不

去否認他，那你難道不能就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嘛，這個是為什麼民間版使

用這樣名稱的原因，就是認為說既然你是互不否認治權，那我們字就不及那邊，那

你至少就要說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以民間版不涉及國家之間的問題，



他只談的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問題剛剛邱老師已經回答得很充分，那我只有要補充一件事情是說，我

一直會覺得很遺憾的是說，我們的馬總統，在他眼中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只剩

下一個條文，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臺灣地區跟大陸地區的用語，我

們的憲法，雖然很多人對中華民國憲法很有意見，但是他裡面很多重要的憲法原則

是好的，權力分立、人權保障、比例原則，就像同學們在和平靜坐的時候，警察可

以把他抬離，但是絕對不能用棍棒敲打他的頭部，這個比例原則的保護就在我們的

憲法裡。 

 

但是我們的憲法，我個人的認為啦，最虛幻的部份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增修條文

第11條，臺灣地區跟大陸地區的描述，我就問一個客觀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到

底存不存在？你問世界上每一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存在，他是聯合國的會員

國，但是我們的憲法教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存在，那到底是我們的憲法有問題？

還是世界上面的認知有問題？那當然會有那樣的憲法條文，有一些歷史背景的因素，

我們大家都可以了解。 

 

我現在跟各位講這些，也不是要扯什麼統獨的問題，或者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那些都不重要，我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好說話的人，(全場笑翻)，為什麼我說我是

一個好說話的人，你們笑成這個樣子，我說我比較好說話的是，民間版如果真的對

那個條文那麼介意，不喜歡臺灣中華民國政府跟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幾個字

眼，那這樣好了，把它改成臺灣地區跟大陸地區，其他的版本完全按照民間版，我

可以接受，去搞那種形式的東西幹嘛。 

 

那第一個問題啊，是大哉問，公民憲政會議事實上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在準備，

而且準備得滿多的，他必須要是一個由下而上，慢慢推演的過程，因為臺灣曾經在

一段時間當中，很流行討論憲政改革，憲法改革在很短的時間當中，討論過非常多

次，討論到大家都覺得很乾，就是對這件事情一點興趣也沒有，怎麼又在搞憲改，

有很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處理，但是隨著馬政府這幾年在政治權力上面的運作，在政

府上面的運作，他其實有一個顯著的貢獻，那個顯著的貢獻又讓我們回到去原來憲

政改革還是滿重要。 

 



那但是我真的要說的是什麼？那是一條漫長的路，那真的是一條漫長的路，當

你去講代議政治的問題的時候，你說的都沒有錯，那改變的可能性在哪裡？其實對

我來講，改變的可能性就在你們身上，我從來就不覺得這個工作是1年或2年的事情，

那是10年或20年以後的事情，但是10年或20年以後，你們現在坐在這邊的同學全部

變成臺灣社會的中堅份子的時候，臺灣那時候一定會不一樣。 

 

但是我要說的是什麼，我要說的是說，我們在觀察有關於代議政治的問題的時

候，最起碼我們回到剛剛講的那個原則，你們自己跟你們周遭的人，你們可以影響

到的是，你們可以開始觀察說，在你選區裡面所選出來的代議士，他到底在幹嘛，

他到底代表誰的利益，那你可以細緻到從你們的里長，里長，知道什麼是里長？里

長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你不要看他小，選舉的時候他在做什麼事情重不重要？重

要，每一個候選人都要去跟他鞠躬哈腰，那你去看一下你的里長提供什麼服務，你

們想想看你們里長，你們期待他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你們覺得你的里長如果沒有辦

法提供應該有的服務，你們覺得你們可以提供比他更好的服務，怕什麼，下一次就

出來，聽得懂，把他換下來，那工作不錯，一個月四萬五，怎麼樣，開始覺得心…… 

 

可能形式上面我會跟你講，從憲法的架構上面講是，目前的選罷法要改，選罷

要改，包括了直接民權，兩個部份，一個是對人的直接民權，罷免權，我幹過，去

年搞憲法133，整整搞了半年，那憲法裡面，就是選罷法裡面，跟對人民，一樣，

對人的直接民權，罷免權，所有不合理的限制，你要去想說，你要現在的那些立法

委員去通過一個選罷法的修正案，讓罷免他們會變得更容易，或者是本來的障礙去

除掉，這件事情的難度高不高？高，這件事情的難度非常非常高，那這件事情的難

度高沒關係，但是我們有智慧、有策略的去做，時間到了那個時候，還是有修改的

可能性；那第二個，對事的直接民權，《公民投票法》，那這兩部法律事實上，在

糾正代議民主所產生的狀況，對於憲法所賦予我們兩項直接民權，他的障礙都很高。 

 

但是現在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說，什麼法律該改，你要去把那些應該修

改的法律條文寫出來一點都不困難，很多學者、很多NGO早就把條文都寫出來了，

那重點在實踐的可能性在哪裡，你要怎麼樣讓，你要怎麼樣讓你想推動的改革變成

功，那這件事情才是難的，那因為難，所以我剛剛說我們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做，

那個希望在哪裡，我剛剛跟你們講那些話，不是在恭維你們，希望在你們身上，從

你們這一代開始，讓臺灣的政治變得不一樣，是有改變的可能性，接下來，不要看



最近這一兩年，把時間放遠一點，十年，十年之內一定不一樣。 

 


